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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酌健保財務狀況及疫苗經費不足之下，研議將具有公益性、群體免疫效果且可減低健保費

用支出之疫苗項目優先納入健保給付之可行方案。另查本（105）年 5 月 18 日立法院第 9 屆

第 1 會期第 14 次會議，將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51 條修正草案交付委員會審查，擬將預防接種

自健保給付排除項目中刪除。 

三、保障國人生命健康及維護預防接種品質是政府刻不容緩的重要職責，本部將持續積極爭取經費

，並研議預防接種納入健保之可行性，期能平衡疫苗基金財務狀況，並合理補助基層醫師執

行疫苗接種之診察處置費，使國家預防接種政策永續推動。 

（十四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榛蔚就保育魚類龍王鯛遭綠島民眾違法宰殺，

澎湖硨磲貝遭盜採，應儘速研議海洋保育相關管理措施及取締方

案，以保護稀有野生動物，永續發展生態環境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422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15-377） 

徐委員就「保育魚類龍王鯛遭綠島民眾違法宰殺，澎湖硨磲貝遭盜採，要求行政院儘速召集

相關部會研議海洋保育相關管理措施及取締方案，以保護稀有野生動物，永續發展生態環境。」所

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曲紋唇魚（龍王鯛）103 年依「野生動物保育法」第 4 條公告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，依

同法第 18 條規定，保育類野生動物不得騷擾、虐待、獵捕、宰殺或其他利用。違反者依第 41

條規定，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金。本會

林務局將與臺東縣政府及交通部觀光局加強合作，對遊客與民宿業者進行教育宣導，透過環

境教育和生態旅遊活動，讓在地海洋生態資源得以永續發展。 

二、硨磲貝係列為華盛頓公約（CITES）附錄二物種，惟目前非屬「野生動物保育法」公告之保育

類野生動物。我國硨磲貝主要分布在澎湖、臺東、高雄東沙近岸海域，澎湖縣、臺東縣政府

已依漁業法公告禁止採捕硨磲貝，高雄市政府則刻正辦理東沙群島領海海域禁止採捕硨磲貝

之預告。為避免硨磲貝遭採捕，本會已協請海巡署加強海上查察，並請縣市政府以所屬巡護

船或租用漁船進行查緝，必要時本會可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硨磲貝為保育類動物，以保護

硨磲貝資源。 

（十五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提振經濟活力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

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421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15-364） 

許委員就提振經濟活力相關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掃除產業投資障礙方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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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改善投資環境： 

1.重視行政效率，推動行政改革，掃除投資與經營障礙。 

2.建立健康透明政商關係，打造產業公平發展環境。 

3.加強與產業界溝通，對於重大政策變革或複雜議題，將與各界共同討論。 

4.統整調度水、電、土地、人力與人才等資源。 

5.建立更健全招商架構，並遵從國際規範、簡化投資程序，以增進投資者信心。 

(二)革新法規制度： 

1.檢討法規制度，建立新經濟發展模式之法制基礎。 

2.建立以創新、研發、服務、知識為導向之產業法規制度。 

3.檢討不合時宜法規，促進產業投資、研發與人才培育。 

4.推動「公司法」修正，籌組涵蓋產官學研之修法委員會，建立更多元、彈性、簡便、

有效且明確之公司治理架構。 

二、有關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方面： 

(一)在全球經濟朝自由化、國際化方向發展蔚成風潮下，我國自民國 78 年度起即積極推動公

營事業民營化，以提升事業經營績效，活絡市場競爭，同時促進民間投資，減輕政府財

政負擔。推動迄今，計已完成 39 家事業民營化，並將持續推動台電公司等事業民營化。 

(二)觀諸國內外有關民營化實例顯示，民營化後，儘管面臨激烈市場競爭，但企業獲利動機

變強，加上經營自主性提高，經營績效明顯提升。政府未來將持續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

工作，並以國家利益為最優先考量，平衡考量整體經濟情勢、國家財政、產業發展、公

司經營績效、員工權益等各層面議題，俾有利國家長遠經濟發展，並適時釋出公股還利

於民，以達成提升事業經營效率及市場競爭力之目標。 

三、有關金融科技發展方面： 

(一)為掌握網路科技發展與未來金融創新應用之國際趨勢，擘劃推動金融科技創新服務願景

及策略，金管會業於本（105）年 5 月 12 日發布「金融科技發展策略白皮書」，其中已

明列電子支付倍增計畫，揭露金融科技發展之政策目標及推動策略，俾為我國推動金融

科技發展之藍圖。 

(二)電子支付工具之發展，具永續性創新性質，查國內金融支付體系自 75 年設置自動櫃員機

、81 年導入信用卡支付工具、93 年研發成功晶片金融卡、104 年 5 月 3 日施行「電子支

付機構管理條例」等，展現國內金融支付進展與國際發展趨勢一致，值此行動電子支付

態樣多元發展之際，金管會將持續關注業者開業及營運情形，促進電子支付產業之健全

發展。 

四、有關國防科技研發方面： 

(一)國防部已規劃籌設前瞻規劃室，以少量人力發揮最大效益，整合產官學研各界資源，鼓

勵廠商與學術研究機構間合作，提升研發能量，逐步推動國防科技發展。另於「國防科

技發展推行會」下編組「國防科技研究中心」，以蒐集研析科技趨勢，審查國防科技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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礎與應用研究計畫及關鍵技術發展，提升國防科技研究計畫審查及提案品質。 

(二)國防部已依據戰略構想及聯合作戰需求，前瞻國防科技發展藍圖，規劃國機國造、潛艦

國造及相關前瞻科技發展，並完成近、中、遠程之發展目標與時間布局，確保科技發展

之一貫性與延續性，循序推動建立自主研發能量；另將推動供應鏈之產學合作，輔導供

應鏈廠商與國內大學合作，縮短研製期程，提升產品技術水準與品質。 

(三)未來，國防部將持續運用與民間產、學、研能量，戮力國防科技研發工作，並藉軍民通

用科技轉化國防科研能量等作為，將國防科技與工業能量植基民間，提升國內產業科技

水準，以滿足國軍建軍備戰需求，共創國防與經濟發展雙贏局面，達成「國防自主」願

景。 

（十六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提振產業創新動能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

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421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15-365） 

許委員就提振產業創新動能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「五大創新產業」係依循「創新、就業、分配」之經濟發展策略，並順應產業跨世代、跨境、

跨領域、跨虛實等發展趨勢，擇定「IOT 亞洲矽谷」、「智慧機械」、「綠能科技」、「生技

醫藥」及「國防」，做為驅動臺灣下世代產業成長核心，期建立「深耕在地，連結國際」之

產業生態系統，達成智慧臺灣、服務業高值化、非核家園及節能減碳願景。行政院已責成國

發會進行計畫協調及審議，俟計畫正式啟動後，該會將發揮政策協調平臺功能及管考，俾落

實各計畫推動成效，提升國內投資動能。 

二、「五大創新產業」將結合在地優勢及發展條件，打造創新研發產業聚落，各計畫推動方向初步

規劃如下： 

(一)亞洲矽谷：以桃園為核心，連結矽谷創新能量，帶動國內科技創新，營造具備工業 4.0、

物聯網產業聚落基地；打造創新創業生態體系，發展臺灣成為亞洲青年創新 IPO（首次公

開發行）中心。 

(二)智慧機械：以臺中精密機械產業聚落優勢為基礎，結合物聯網技術，打造臺中成為智慧

機械之都，並拓展智慧機械航太、精密醫療器械加工等應用領域，建構整廠輸出能量。 

(三)綠能科技：在臺南沙崙成立「創新綠能科技園區」，連結各地研發、製造、人才、資金

，發展節能、創能、儲能等相關技術，並協助業者拓展海外系統服務商機。 

(四)生技醫藥：掌握未來健康趨勢與需求，依據臺灣優勢聚焦東亞疾病，強化全球連結並與

歐美先進國家生技醫藥核心區域接軌，全力打造臺灣成為亞太生技醫藥研發中心。 

(五)國防產業：以航太、船艦、資安三大領域為核心，提高國防自主，並積極打進國際供應

鏈，期帶動安全（如海巡與警用機艦等）與民生產業（精密機械、新能源等）發展。 

三、有關中國大陸發展自主供應鏈，於「五大創新產業」已有相關因應策略，以智慧機械為例，初


